
 

 
 

 

证券代码：601377  证券简称：兴业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16-006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配股股份变动及获配股票上市公告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重要声明与提示 

上海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

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公司”、“本公司”）及保

荐机构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刊载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本公司配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文

件。 

参与本次配股的本公司5%以上股东福建省财政厅、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规定，承诺在本次配股新发股份上市之日

起6个月内不减持本公司股份，如在本次股票上市后六个月内卖出其所持股票，所得收

益归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的变动遵照《上市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执行。 

 

二、股票上市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2年修订）》以及

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编制，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公司本次配股新增股票上市的

基本情况。 

本次配股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631号文核准。 

本次配股以股权登记日2015年12月28日兴业证券总股本5,200,000,000股为基数，

每10股配售3股，可配售股份总数为1,560,000,000股，实际配股增加的股份为



 

 
 

1,496,671,674股。 

本次配售股票的上市情况如下： 

1、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2、新增股份上市时间：2016年1月18日 

3、股票简称：兴业证券 

4、股票代码：601377 

5、本次配股完成后总股本：6,696,671,674股 

6、本次配股新增上市股份1,496,671,674股，均为无限售条件股份 

7、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发行前本公司股份已全流通，无流通

限制 

8、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9、上市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发行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Industrial Securities Co.,Ltd 

股票简称： 兴业证券 

股票代码： 601377 

股票上市地： 上海证券交易所 

注册资本： 520,0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兰荣 

注册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湖东路 268 号（邮政编码：350003） 

办公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湖东路 268 号（邮政编码：350003） 

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路 1199 弄证大五道口广场 1 号楼 20-22 层（邮

政编码：200135） 

互联网网址： www.xyzq.com.cn 

电子信箱： xyzqdmc@xyzq.com.cn 

联系电话： 0591-38507869；021-38565565 

联系传真： 0591-38281508；021-38565802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



 

 
 

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

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代销金融产品。（有效期至 2017 年 6

月 26日）；互联网信息服务不含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

和医疗器械等内容及电子公告服务（有效期至 2017 年 8 月 16 日）；

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份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本次配股发行

前持股数（股） 

本次配股发行

后持股数（股） 

股份增减数

（股） 

1 兰荣 董事长 0 0 0 

2 刘志辉 董事、总裁 0 0 0 

3 

郑苏芬 董事、副总裁、

财务总监、首席

风险官 

0 0 0 

4 耿勇 董事 0 0 0 

5 王非 董事 0 0 0 

6 苏宝通 董事 0 0 0 

7 吴晓球 独立董事 0 0 0 

8 陈杰平 独立董事 0 0 0 

9 陈汉文 独立董事 0 0 0 

10 林波 监事会主席 0 0 0 

11 葛俊杰 监事 0 0 0 

12 余乃建 监事 0 0 0 

13 张绪光 职工监事 0 0 0 

14 周峰 职工监事 0 0 0 

15 庄园芳 副总裁 0 0 0 

16 胡平生 副总裁 0 0 0 

17 郑城美 副总裁 0 0 0 

18 
陈德富 副总裁、董事会

秘书 
0 0 0 

19 夏锦良 合规总监 0 0 0 

20 
翁国雄（已卸

任） 

离任董事 
0 0 0 

备注：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30 日召开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过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董

事的议案》，选举耿勇先生担任公司董事，翁国雄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 
 

（三）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截至 2015年 12月 28日（本次配股的股权登记日），福建省财政厅持有公司股份

1,043,915,18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0.08%，是公司的控股股东。 

福建省财政厅是机关法人，是福建省人民政府综合管理国家财政收支、财政政策，

实施财政监督，参与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职能部门，住所为福州市鼓楼区中山路



 

 
 

5号。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四）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配股发行前后，本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本类型 
发行前 增加的股份 

数量（股） 

发行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5,200,000,000 100% 1,496,671,674 6,696,671,674 100% 

股份总数 5,200,000,000 100% 1,496,671,674 6,696,671,674 100% 

本次发行完成后，截至2016年1月7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1 福建省财政厅 1,357,089,734 20.27 

2 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34,184,667 7.98 

3 上海申新（集团）有限公司 210,340,000 3.14 

4 华域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162,240,000 2.42 

5 厦门经济特区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152,620,812 2.28 

6 上海市糖业烟酒（集团）有限公司 128,271,282 1.92 

7 福建省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121,320,516 1.81 

8 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 91,572,000 1.37 

9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 91,000,000 1.36 

1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89,431,420 1.34 

合计 2,938,070,431 43.89 

 

四、本次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实际发行1,496,671,674股 

（二）发行价格：8.19元 

（三）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取网上定价发行方式，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四）募集资金总额：12,257,741,010.06元。 

（五）发行费用总额及项目、每股发行费用：本次发行费用合计194,081,055.59



 

 
 

元（包括保荐机构保荐费、承销费、中介机构费以及其他发行费用），每股发行费用

为0.1297元。 

（六）募集资金净额：12,063,659,954.47元。 

（七）注册会计师对本次募集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已于2016年1月8日对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

德师报（验）字（16）第0016号验资报告。 

 

五、其他重要事项 

本公司自配股说明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未发生可能对公司有重大影响

的其他重要事项。 

 

六、上市保荐机构及意见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冉云 

办公地址：四川省成都市东城根上街95号 

保荐代表人：苏锡宝、傅志锋 

项目协办人：王添进 

项目经办人员：陈钟林 

电话：0592-5350605 

传真：0592-5350511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保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配股上市文件

所载资料进行了核查，认为： 

兴业证券申请本次配股新增股票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配股发行新增股票具备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保荐发行人本次配股新增股票上

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特此公告。 

 

 

发行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一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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